南京邮电大学
结业学生参加补学换证考试协议书
甲方（学号、姓名）：
甲方监护人（姓名）：

乙方：南京邮电大学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结业学生参加补学换证考试工作，同时考虑其他学生的切身利益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自愿的原则，并结合我校本科教学工作实际情况，甲方、甲方监护人、乙方经协商签订如下承诺协议：
甲方及监护人承诺：
第一条  甲方根据《南京邮电大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条之规定（因课程考核不及格而结业的学生，可在结业后一年内凭结业证书复印件申请参加补学换证考试，每门课程补学考核仅限一次），自愿向学校申请参加补学换证考试，保证所有申请材料的真实性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第二条  甲方获得参加补学换证考试资格后，保证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参加相关课程考试。如果补学换证考试成绩不及格，甲方同意做终生结业处理。
第三条  作为甲方监护人，本人同意甲方参加本次补学换证考试，同意甲方所做所有承诺。

乙方承诺：
第一条  乙方根据《南京邮电大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条之规定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自愿的原则，认真负责的态度，组织补学换证考试的各项工作。
第二条  如甲方补学换证考试成绩及格，乙方保证按照学校相关规定给甲方换发相应的证书。
甲乙双方均应依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本协议。

南京邮电大学授权委托南京邮电大学教务处签订本协议。双方均无异议。
本协议书一式二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章：南京邮电大学教务处
身份证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
甲方监护人签名：
身份证号：
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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